
高站位谋划
扛起高原生态“检察之责”

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青藏高
原的生态安全不仅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更对全球生态平衡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守
护好这片净土，是时代赋予的重大使命。

“长期以来，全区检察机关在自治区党委
和最高检的正确领导下，在自治区人大及其
常委会的有力监督和自治区政府的支持配合
下，深刻把握高原生态战略定位，将生态检察
工作置于服务‘四件大事’‘四个创建’的大局
中谋划推进，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
高原生态保护法》《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
高地建设条例》，以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
讼‘四大检察’融合履职为抓手，精准对接高
原生态保护需求，构建了具有西藏特色的生
态检察工作体系。”自治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

为确保生态保护各项举措落地生根、取
得实效，全区检察机关主动强化与党委、人大
的沟通衔接，积极汇报生态检察工作进展与
难点，全力争取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2022
年11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率先出台《关于加
强新时代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从立法
层面为生态公益诉讼工作赋能；随后，34个县

（区）党委、政府相继跟进，出台支持公益诉讼

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层层压实责任、完善机
制，为生态检察工作搭建起坚实的制度框架，
形成了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生态保护工作
格局。

凭借精准有力的履职，西藏检察生态公
益诉讼高质效办案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相关
经验做法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充分肯
定。自治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更是先后
荣获“全区生态文明保护先进集体”“全区检
察机关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如今，生态检察已成为西藏检察工作中
一张亮眼的“金字招牌”，在守护高原蓝天、碧
水、净土的实践中，持续释放着检察力量。

高质效办案
筑牢生态保护“司法屏障”

地热水资源监管案推动全区地热能科学
开发利用；

G317、G318 国道沿线垃圾清理 2500 余
吨，“最美进藏线”颜值再提升；

雪豹保护案判决赔偿生态损失50万元……
一组组数据、一个个案例，勾勒出了西藏

检察机关以高质效办案守护高原生态的清晰
轨迹。自“亚洲水塔”保护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全区检察机关聚焦污染防治、资源利用、生物
多样性保护、自然保护地建设四大重点，打出
了一套精准有力的生态司法保护“组合拳”。

在污染防治领域，检察机关与生态环境、
水利等部门联动，针对国道沿线生活垃圾、河
道非法采砂等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推动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在资源规范利用方面，通过检
察一体化办案，监督纠正无证开采地热水、未
缴税费等行为，相关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检察
院“高质效办好每一个公益诉讼案件，更高水
平守护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典型案例，为全区
资源保护提供司法参考。

在自然保护地建设方面，自治区检察院、
日喀则市检察院办理的督促修复黑颈鹤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土地行政公益诉讼案破解历史
遗留难题，协同推进不同层级行政机关依法
履职、科学修复受损的保护区生态环境，被评
为最高人民检察院“高质效办好每一个公益
诉讼案件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高效率协作
构建生态保护一体化格局

单打独斗难成气候，协同作战方能久久
为功。

达孜区检察院通过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以生态补偿金增殖放流方式修复纳木错
水生态；昌都市检察院联合市水利局开展怒
江、澜沧江流域专项监督；芒康县检察院与四
川巴塘县检察院联合督促清理水电站库区漂

浮物，实现了“一江清水共守护”……这些实
践，正是西藏检察机关构建生态保护一体化
格局的生动注脚。

近年来，全区检察机关从“四大检察”协
同、“检行”联动、跨区域协作、社会共治四个
维度，用实践构建起了生态保护“同心圆”。

在内部协同上，自治区检察院建立生态
检察联席会议机制，研究出台《西藏检察机关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案件的办案指引（试
行）》，打破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的
职能壁垒。当一起生态案件出现时，各检察
部门不再“各自为战”，实现“1+1>2”的办案效
果；在“检行”联动方面，与生态环境、公安、水
利、林草等部门联合制定5项协作机制，针对
生态破坏问题形成了“发现——处置——修
复”的闭环。通过主流媒体与新媒体平台推
出“亚洲水塔保护”系列宣传，让更多人了解
高原生态的重要性；依托“益心为公”志愿者
平台，让群众成为生态线索的“监督员”；邀请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案件调查、听证，让
司法过程更透明。

如今，行走在雪域高原，雪峰常在、绿水
长流、空气常新的美好画卷徐徐展开。西藏
检察机关将继续以服务大局为己任，以高质
效办案为支撑，在守护高原绿水青山的道路
上笃定前行，为建设美丽西藏、筑牢国家生态
安全屏障贡献更多检察力量。

守护高原生态的“检察答卷”
本报记者旦增旺姆

“湿地水域面积从3.5平方公里恢复到7.14平方公里，南木拉湿地重现往日生机！”日喀则市仲巴县检察院办理的
南木拉湿地生态修复案，入选了全国检察机关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十大典型案例。

这起案件的成功办理，是西藏检察机关近年来聚焦生态保护、践行职责使命的生动缩影。
2021年以来，西藏检察机关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紧抓高质效办案主线，深入开展“亚

洲水塔”保护专项活动，在守护高原生灵草木、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征程上，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生态检察答卷”。

守护珠峰 12月24日，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珠峰边境派出所移民管理警察，在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核心区开展边境巡逻，排查各类潜在隐患，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全力守护着珠峰边境一
线的安全与稳定。

图为民警巡逻中。 本报通讯员蒋美灵摄

探访拉萨“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

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

本报拉萨12月22日讯（记者 格桑伦
珠）12月20日，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通过WRCA（世界纪录认证机构）认证，获得

“世界海拔最高的城市天然湿地”称号。
据拉萨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格桑罗布

介绍，平均海拔3645米、面积12.2平方公里
的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高海拔+
城市内陆+天然”的独特禀赋，孕育了435种
植物、167种鸟类，被誉为“拉萨之肺”。

作为西藏首个“国际湿地城市”拉萨的
核心生态屏障，国家累计投入近8.5 亿元对
拉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一期至四
期保护工程，使其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生
态功能持续增强。下一步，拉鲁湿地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将进一步健全一体化保护机制，
推动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为构建地球生命
共同体贡献力量。

据悉，现场还举办了首届“拉鲁湿地·飞
羽之美”赛事颁奖仪式，其配套的科普展览
将免费开放一周。

拉鲁湿地获“世界海拔
最高的城市天然湿地”称号

西藏日报社主办

邮发代号：67-31
广告垂询：6323770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54-0013

总第 1441期
本期 8 版

2025年12月26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王杰学责编：曹磊美编：贡如青 校对：周雨龙 网址：www．xzxw.com 地址：拉萨市朵森格路36号 邮编：850000 零售价：1元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5版


